
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 
 

規管一手住宅物業銷售  

 

目的  

 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當局所採取的措施，以確保一

手住宅物業的買家能在掌握全面、準確和具透明度的物業資

料下作出置業決定。  

現行行政措施  

2.   多年以來，政府一直密切監察發展商就一手住宅物業

(特 別 是 未 落 成 住 宅 物 業 )銷 售 方 面 所 作 的 安 排 。 政 府 已 透 過

不同的機構，制訂和實施多項行政措施，當中包括地政總署

的 「 預 售 樓 花 同 意 方 案 」 (「 同 意 方 案 」 )、 香 港 地 產 建 設 商

會 (「 商 會 」 )發 出 並 要 求 其 會 員 遵 守 的 指 引 、 地 產 代 理 監 管

局對地產代理業界進行的規管，以及由消費者委員會負責進

行 的 消 費 者 教 育 工 作 。 近 年 ，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(「 運 房 局 」 )透
過「同意方案」和商會發出的指引，推行多項措施，以提高

未落成住宅物業的物業資料和交易資料的透明度和清晰度。

其中最為人熟悉的，是於 2010 年 6 月 1 日實施，針對售樓說

明書、價單、示範單位和披露交易資料的「九招十二式」。  

3 .   在樓層序數方面，建築事務監督 (「監督」 )已發出有

關「劃一樓層序數」的《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

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(《 作 業 備 考 》 )， 以 期 訂 出 樓 層 序 數

的合理模式及良好作業守則，供業界使用。因應公眾對樓層

序數編排的關注，監督在 2009 年檢討了《作業備考》，並在

與持份者進行詳細討論後，於 2010 年 5 月就《作業備考》作

出修訂。根據現行的《作業備考》，認可人士呈交圖則予監

督審批時，必須在圖則上清楚明確顯示各個樓層的序數。倘

若監督或其他有關政府部門認為，圖則所示建築物的樓層序

數並非按邏輯次序編排，或有關層數編排可能會引起混亂，

監督會建議申請人對圖則作出適當修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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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 鑑於在 2012 年 2 月有公眾關注馬鞍山某個一手住宅

發展項目樓層序數相對毗連街道水平的事宜，屋宇署已透過

既有的諮詢／商討途徑，提醒持份者關於經修訂的《作業備

考》中的規定，並敦促持份者重新審核在經修訂的《作業備

考》公布前已獲批准的建築圖則，按照現行指引作出所需的

修改。此外，屋宇署已在過去數月審視在經修訂的《作業備

考》公布前批准的建築圖則。對於已獲批准但所示樓層序數

編排不符合經修訂的《作業備考》所列指引的圖則，屋宇署

已建議申請人作出適當修改。  

規管一手住宅物業銷售的法例  

5.   為 進 一 步 提 高 一 手 住 宅 物 業 銷 售 安 排 和 交 易 的 透 明

度，並使有關安排和交易更加公平，運房局在 2012 年 3 月把

《 一 手 住 宅 物 業 銷 售 條 例 草 案 》 (《 條 例 草 案 》 )提 交 立 法 會

首讀。《條例草案》已於 2012 年 6 月 29 日獲立法會三讀通

過。   

6 .   《條例草案》就所有一手住宅物業的銷售，詳細訂明

有關售樓說明書、價單、示範單位、披露交易資料、廣告、

銷售安排和業權轉易程序等各項規定。此外，《條例草案》

亦有條文，禁止作出失實陳述和傳布虛假或具誤導性資料，

並清楚列出違反《條例草案》條文的各項罪行及罰則水平。  

7 .   為進一步提升有關建築物最低住宅樓層與毗連街道的

水平差距的資訊透明度，我們在優化《條例草案》時加入了

一項新條文，規定售樓說明書須就發展項目中的每幢建築物

列出一份圖則，顯示該建築物相對毗連該建築物的每條街道

的橫截面，以及每條上述街道與已知基準面和該建築物最低

住宅樓層的水平相對的水平。因此，無論建築物的最低住宅

樓層以何種方式命名，上述規定都有助向公眾顯示該最低住

宅樓層相對於街道水平的高度。  

8 .   《條例草案》亦就設立執法當局制訂條文，以監察遵

守法例的情況、按情況所需進行調查、發出作業指引、備存

數據和統計數字，以及進行公眾教育工作。執法當局會委聘

機構，設立一個提供一手住宅物業銷售資料的電子資料庫。

我們預期執法當局會於法例通過後 12 個月左右開始運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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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同意方案」的額外規定  

9.   地政總署已於 2012 年 3 月 22 日發出通函，將上文第

7 段所述的售樓說明書規定加入「同意方案」之中。該項規

定適用於地政總署在通函發出當日或之後批准預售的未落成

住宅物業。  

最近的一宗個案  

10.    近日，公眾關注到大埔有某個一手住宅發展項目的最

低 住 宅 樓 層 (稱 為 「 地 下 」 )的 水 平 低 於 毗 連 街 道 的 水 平 ， 而

其售樓說明書未有提供足夠資料，顯示最低住宅樓層與毗連

街道的水平差距。  

11 .   顯 示 該 發 展 項 目 的 現 有 樓 層 序 號 編 排 的 建 築 圖 則 於

2009 年 8 月獲監督批准，即在經修訂的《作業備考》於 2010
年 5 月公佈之前。根據上文第 4 段所述的跟進工作，屋宇署

已審視該發展項目的建築圖則，並認為其現有的樓層序號與

經修訂的《作業備考》中的指引一致。  

12 .   有 關 發 展 項 目 在 2011 年 10 月 ， 即 在 地 政 總 署 於

2012 年 3 月 22 日發出上文第 9 段所述的通函生效前，獲地

政總署發出預售樓花同意書。有關通函規定售樓說明書須包

括一份圖則，顯示該建築物相對毗連該建築物的每條街道的

橫截面，以及每條上述街道與已知基準面和該建築物最低住

宅樓層的相對水平。該發展項目的住宅物業於 2011 年 11 月

開始發售。  

13 .   雖然上文第 9 段中「同意方案」的新增規定並不適用

於該發展項目，但該發展項目的賣方已主動採取行動，在售

樓說明書內附加補充資料頁，顯示該發展項目每幢建築物的

橫截面圖，列出最低住宅樓層與毗連街道的相對水平。 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二零一二年七月  


